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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 生 物 科 技 系 
1 1 1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系 教 評 會 議 紀 錄 

壹、時    間：111 年 08 月 17 日（星期三） 12：15 

貳、地    點：生技系 BT303 會議室 

參、主    席：胡紹揚主任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記    錄：吳宛柔 

陸、主席報告：略。 

柒、上次會議記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上次會議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

提案一、 

案  由、本系 111學年度第

1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一、 黃卓治老師年齡達 70 歲，但身體

狀況良好仍可勝任兼任教師一

職，故允以聘任。 

二、 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

議。。 

照案執行。 

提案二、 

案  由、本系 110學年度教

學特優教師遴選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議。 照案執行。 

提案三、 

案   由、本系專任教師

111、112學年度續聘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議。 照案執行。 

提案四、 

案  由、本系專任教師 110

學年度年資加薪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議。 照案執行。 

提案五、 

案  由、本系二位專任教師

改隸案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議。 照案執行。 

提案六、 

案  由、本系 111學年度擬

合聘教師案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議。 照案執行。 

 

捌、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、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聘兼任教師乙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研究總中心新聘許嘉合校務基金進用助理教授級研究員於 111 年 8 月 1

日到職，擬聘兼任教師之資料摘錄如下： 

擬聘單位 姓名 擬聘職級 
新聘或 

續聘 
學歷/現職 學術專長 

開授課程名

稱 

生技系 許嘉合 助理教授 新聘 

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系博士/國立

屏東科技大學 研究總中心 校

務基金進用助理教授級研究員 

1. 微生物學 
2. 環境微生物學 
3. 微生物生態學 

應用微生物/

選修/2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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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檢附「擬聘兼任教師申請表」、「兼任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」、「教師

開授科目申請表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議。 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、陳又嘉教授取消教授休假乙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陳又嘉教授原已申請 111-1 及 112-1 教授休假，因接任行政主管職務擬

取消教授休假。 

二、 檢附取消教授休假簽呈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議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、鄭雪玲教授取消教授休假乙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鄭雪玲教授原已申請 111-2 教授休假，因接任行政主管職務擬取消教授

休假，提請 討論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相關資料送院教評審議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、審核顏嘉宏副教授升等教授之論文、研究、教學、服務案，提請 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以教學報告升等教授須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教學具體實
務、學術期刊論文或作品至少 6 篇且積點須達 10 點以上，研究、教
學、服務應達相關規定，始得申請升等。 

二、 顏嘉宏副教授專業成就與研究評定如下表(各分項評分請參考附件)，
升等資料採計時間自 101年 08月 01日至 111年 07月 31日止，教學、
服務成績經評定如下表(各分項評分請參考附件)，升等資料採計時間
自 106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止。 

決  議：審查結果顏嘉宏師通過門檻送院教評審議(詳如附件)。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、審核周映孜副教授升等教授之論文、研究、教學、服務案，提請 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以技術報告升等教授須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技術報告、作品
或學術期刊論文至少 6 篇且積點須達 10 點以上，研究、教學、服務
應達相關規定，始得申請升等。 

二、 周映孜副教授專業成就與研究評定如下表(各分項評分請參考附件)，
升等資料採計時間自 106年 02月 01日至 111年 07月 31日止，教學、
服務成績經評定如下表(各分項評分請參考附件)，升等資料採計時間
自 106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止。 

決  議：審查結果周映孜師通過門檻送院教評審議(詳如附件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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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拾、散會：15:20。 


